
村名

姓名

龙胜县脱贫户及监测对象
跟踪登记表

（2021 年度）

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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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家庭住址 市 县（市、区） 镇（乡、街道） 村 自然村（屯）

户主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选填）
银行卡号（选

填）

户属性
脱贫年度/

开始监测时间
是否参与消费扶贫 是否参与订单农业 是否军烈属

是否易地扶贫搬迁户 搬迁方式 搬迁地址

家庭成员

姓名
性
别

证件号码
（残疾人需填
残疾证号，并
备注残疾证办

证时间）

与户
主关
系

民族
政治面

貌

文
化
程
度

在校生
情况

失学
或辍
学原
因

健康
状况

劳动
技能

是否
会讲
普通
话

是否
参加
城乡
居民
基本
医疗
保险

是否
参加
商业
补充
医疗
保险

是否
享受
农村
居民
最低
生活
保障

是否
参加
城乡
居民
基本
养老
保险

是否
接受
大病
医疗
救助

公益
性岗
位

聘
用
月
数

联系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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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致贫原因及家庭人口情况

原致贫原因 1（必填） 原致贫原因 2（选填） 原致贫原因 3（选填） 年初家庭人口数 年底家庭人口数

生产生活条件

耕地面积
（亩）

林地面积
（亩）

退耕还林面积
（亩）

林果面积
（亩）

牧草地面积
（亩）

水面面积
（亩）

是否加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

是否有龙头
企业带动

是否有创业致富
带头人带动

是否通
生活用电

是否通
广播电视

是否解决安
全饮用水

是否有
卫生厕所

与村主干路距
离（公里）

入户路类型
住房面积

（平方米）
是否

危房户
危房
级别

享受危
改年度

主要燃料
类型



— 5 —

变更情况
说明

注：1.“家庭成员”是指：居住在同一住宅内，常住或者与户主共享开支或收入的成员。
2.“户属性”，分为“一般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脱贫年度/开始监测时间”，“脱贫年度”是填写属性为“一

般脱贫户”的脱贫年度，“开始监测时间”是填写属性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开始纳入监测时间。
3.“是否易地扶贫搬迁户”是指“十三五”时期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脱贫户，填“是”或“否”；“搬迁方式”，分为“集中安置”

“分散安置”。
4.“文化程度”，分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如为中专，按“高中”填写。注：在校生

不需要填写文化程度。
5.“在校生情况”，分为“学龄前儿童”“学前教育”“小学”“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高一”“高二”“高三”“中职一”

“中职二”“中职三”“高职一”“高职二”“高职三”“技工一”“技工二”“技工三”“技工四”“本科一”“本科二”“本科
三”“本科四”“本科五”“硕士及以上”等。

6.“失学或辍学原因”，分为“因病”“因残”“厌学”“提前毕业”“推迟上学”“其他”等。
7.“健康状况”，分为“健康”“长期慢性病”“患有大病”“残疾”等，既患病又残疾的，可同时填写。

8.“劳动技能”，分为“普通劳动力”“技能劳动力”“弱劳动力或半劳动力”“丧失劳动力”“无劳动力”等。普通劳动力是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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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弱劳动力或半劳动力”是指 16-60 岁之间有劳动能力的病人以及 60 岁以上的健康人群，
能够从事一些简单劳动的人员；丧失劳动力是指由于疾病、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无劳动力是指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和超过劳动年龄已
经无劳动能力。

9.“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因我区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即附带了大病保险。如勾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则默认参加大病保险，在系统录入时需对应。

10.如家庭成员享受特困供养或城市低保的，可以在“是否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栏填写并括号注明，填写范例：是（特困供养）；
是（城市低保）。

11.如家庭成员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栏填写并括号注明，填写范例：是（城镇职
工）。

12.“公益性岗位”，分为“护林员”“护路员”“护草员”“护水员”“护边员”等，“聘用月数”指在年度收入计算周期内从事公益
性岗位的累计工作月数。注：“生态护林员”不是公益性岗位。

13.“原致贫原因 1”为必填项，“原致贫原因 2”和“原致贫原因 3”为可选项，“原致贫原因”1、2、3 每空只填一项且不重复，分为
因病、因残、因学、因灾、因婚、因丧、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

14.“年初家庭人口数”指当年首次入户登记时的家庭人口数，“年底家庭人口数”指当年收入统计周期截止时的家庭人口数。
15.“是否有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只的是县级以上认定的各类龙头企业。
16.“与村主干路距离”指到村内主干公路（道路）的最小距离。“入户路类型”分为“泥土路”“砂石路”“硬化路”等。
17.“是否危房户”只该户目前住房是否危房，如否，则“危房级别”不用填写。“享受危改年度”指享受了危改政策的脱贫户或监测对

象享受危改任务时的年份。
18.“主要燃料类型”，分为柴草、干畜粪、煤炭、清洁能源、其它（需注明具体燃料名称）。其中“清洁能源”是指太阳能、风能、生

物质能、水电潮汐地热等，也包括沼气和天然气。
19.家庭基本情况为初次入户时填写，若基本情况信息有变化的，在“变更情况说明（备注）”栏进行详细说明。“变更情况说明”可填

写本表信息变更的有关情况，如年内减少或者新增成员的具体情况，新增成员要写全姓名、性别等各项信息，也可以作为备注填写有
关需要额外说明的情况。家庭实际人口与户口簿人口不一致的，需在此具体说明是哪几个不一致，分别列明。

20.“是否参与消费扶贫”“是否参与订单农业”“是否接受大病医疗救助”“公益性岗位”“聘用月数”等，可在年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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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登记表
类 别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4-6 月 2021 年 7-9 月 2021 年 10-12 月

一、
生
产
经
营
性
收
入

（一）
种植业

品种

数量

金额

（二）
林业

品种

数量

金额

（三）
养殖业

品种

数量

金额

（四）其他

小 计

二、
生
产
经
营
性
支
出

（一）
种植业

品种

数量

金额

（二）
林业

品种

数量

金额

（三）
养殖业

品种

数量

金额

（四）其他

小 计

收入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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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
资
性
收
入
︵
劳
务
收
入
︶

姓名
所属
行业

务工
省、市、
县、乡

务工
时间
（月）

务工企业
名称

就业
渠道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4-6 月

2021 年
7-9 月

2021 年
10-12 月

其他

小 计

四、
财
产
性
收
入

（一）资产收益扶贫分红收入

（二）其他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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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4-6 月

2021 年
7-9 月

2021 年
10-12 月

五、
转
移
性
收
入

（一）计划生育金

（二）低保金

A

B

C

（三）特困供养金

（四）养老保险金

（五）生态补偿金（林业补贴）

（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七）农业补贴

（八）高龄补贴

（九）水库移民补贴

（十）其他长期性（3 年以上，不含 3 年）的政策
性补助

（六）—（十）项 小计 （一）—（十）项 小计

六、家庭稳定总收入=（一+三+四+五） /

七、家庭稳定纯收入=（六—二） /

八、家庭稳定年人均纯收入=七÷年底家庭人口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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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2020 年 10-12 月 2021 年 1-3 月 2021 年 4-6 月 2021 年 7-9 月 2021 年 10-12 月

九、
不
计
入
家
庭
稳
定
脱
贫
收
入
项
目

（一）教育保障类（雨露计划补助、“两
后生”培训补助、教育助学金、普通高
校本科学历教育新生扶贫助学补助等）

（二）医疗保障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财政补助
（补充商业医疗保险）等，需注明医疗
费用总额及获得的报销和补助金额）

（三）住房保障类（易地扶贫搬迁、危
房改造等补助）

（四）产业奖补类

（五）金融类（扶贫小额贷款等）

（六）社会保障类（临时救助金等）

（七）保险赔付金

（八）残疾人补贴（除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九）捐赠金、慰问金，短期性赡养金、
抚养金等

（十）短期性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
保健金、伤残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

（十一）其他短期性（3 年以下，含 3
年）的政策性补助

小 计



— 11 —

十、备 注
（登记收入登记表中无法记录清楚的收
入明细，写明时间、名称、数量、单价、

总金额等）

签字或按
手印确认

户主
（家庭代表或其他委

托人）

登记人

综合评定：是否存在致贫返贫风险 □是 □否 存在致贫返贫风险原因 □因病 □因灾 □因突发事件 因产业失败 因就
业不稳

具体原因

注：1. 各项收入支出指标说明详见《收入登记表指标解释》。

2.“签字或按手印确认”栏由户主和登记人按收入登记的时间节点共同签字或按手印予以确认（原则上要求签字，确实没有书写能力的可按

手印）。

3. 第五和第九项的政策性收入，由县直有关部门提供，乡镇负责汇总，并于当年 6 月 25 日、9 月 25 日和 12 月 25 日前，统一发给登记人员

依据此数据入户核实并登记。

4. 如某项无收入则留空，无需用类似画圈的符号填满；如文字内容、收入数据有变更、涂改，需该户户主或其他成员在更改处按手印确认；

填写时用钢笔或圆珠笔（水性笔）书写，不能使用铅笔。记录要清晰整洁。

5.“五、转移性收入”当中，（六）—（十）项小计对应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其他转移性收入”，（一）—（十）项小计对应全国

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转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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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登记表指标解释

一、生产经营性收入

（一）种植业：通过生产收获的粮食类（稻谷、玉米、

小麦、薯类等）、水果类（果蔗、葡萄、芒果、柑橘等）、

蔬菜类（含食用菌）、其他种植业产品（糖蔗、茶叶、中

药材、花生等）等取得的收入。

（二）林业：通过生产收获木材类（杉木、松木、桉

树等）、其他林产品（苗木、澳洲坚果、肉桂等）等取得的

收入。

（三）养殖业：通过生产收获水产养殖、特色养殖（竹

鼠、泥鳅、青蛙等）、畜牧养殖（猪、牛、鸡、鸭、桑蚕等）

取得的收入。

以上收入按当地乡镇集市市价确定单价，收入按单价

×产量计算。具体由各县统一提供上年度价目表，印发给

各乡镇及村两委供参考。

（四）其他：除上述（一）至（三）点所列收入外，

该户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如小作坊（电子、

制衣、木器等）、小商店、农产品加工等。

二、生产经营性支出

农户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支付的费用支出。包括种植

业、林业、养殖业和其他支出等，但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不

计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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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业：包括购买肥料、农药、种子及雇请人

工费用等支出。

（二）林业：包括购买种苗、农药、肥料及雇请人工费

用等支出。

（三）养殖业：包括购买猪仔、小鸡小鸭、鱼苗等以

及饲料等支出。

（四）其他：包括经营小作坊、小商店、农产品加工

等进货成本及其他生产经营支出。

三、工资性收入（劳务收入）

该户家庭人口在本地和到外地打工得到的收入，需在

收入栏内填写务工人员姓名、工种、地点、企业名称、时

间长度、金额等。家庭打工人员按务工地收入计算，商该

户成员同意后填写，参考收入如下：乡镇内务工每月1500
－1800元；乡外县内务工每月1700－2500元；区内县外务

工每月2500－2700元；区外务工每月2700－3000元。

其他：指除务工外获得的劳务报酬。

四、财产性收入

（一）资产收益扶贫分红收入：通过资产入股开展各

类项目，不需参加劳动而直接从项目收益中获得的分红。

（二）其他：指除资产收益扶贫分红收入外的其他财

产性收入。

五、转移性收入

（一）至（十）点收入为政策性家庭稳定收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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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十）点收入对应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其

他转移性收入”。

六、家庭稳定总收入

家庭稳定总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劳务

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即：

六=一+三+四+五。

七、家庭稳定纯收入

家庭稳定纯收入=家庭稳定总收入-生产经营性支出，

即：

七=六-二。

八、家庭稳定年人均纯收入

家庭稳定年人均纯收入=家庭稳定纯收入÷年底家庭人

口数，即：

八=七÷年底家庭人口数。

九、不计入家庭稳定收入项目

主要为政策性家庭非稳定收入。医疗保障类中必须如

实登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或商业保险获得

的报销金额，同时注明治疗费用总额。

十、备注

填写收入登记表中无法记录清楚的收入明细（写明时

间、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等）。


